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苗簡字第216號

原      告  徐淑璘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廖克修  

            陳金華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楊鎮愷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徐洪麟之繼承人並繼承徐洪麟之遺

產，被告於民國110年間對原告所繼承徐洪麟之遺產聲請強

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445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繫屬，系爭執行事件拍賣上開

遺產所得分配款共新臺幣（下同）851,000元，然被告所主

張債權之利息以週年利率20%、15%計算之請求事由不明計算

且無法定依據，業經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提出異議，並對

於被告以上開債權於系爭執行事件分配表所分配金額共836,

155元存有疑義，因異議系爭執行事件拍賣所得分配而依法

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債權利息計算部分

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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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見本院卷

第15頁）。嗣原告於114年5月27日具狀另主張其對於徐洪麟

具優於普通債權之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等債權金額共63

3,075元未獲分配受償，拍賣徐洪麟遺產所得款項851,000元

扣除規費14,138元後之剩餘可分配款836,862元，應由原告

優先分配633,075元後餘額203,787元再由被告之普通債權分

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規定追加、

變更聲明為：㈠原告優先分配徐洪麟生前照護費及身故喪葬

費；被告分配本金（若有）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

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5%為執行清償基準。㈡重新分配後分

配金額由836,862元變更為203,787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33

頁）。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此參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即明。又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

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

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

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

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倘異議

人所提出之書狀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

明，且未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完成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

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法效，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

40條第1項、第40條之1相關規定終結，或由異議人依同法第

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是

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

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

訴，亦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應予裁定駁回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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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04年度台抗272號、110年度台抗字第1347號、112年度

台抗字第33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分配表異議之訴，

以異議人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合法聲明

異議為要件，倘其聲明異議因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

更為具體聲明而不合上開規定致不合法，所提起之分配表異

議之訴，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起訴不

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三、經查，被繼承人徐洪麟於109年8月4日死亡，原告為其唯一

之繼承人；被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

銀行)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徐洪麟之苗栗縣○○鄉○○○段0

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執行拍賣；被告元大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亦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被

繼承人徐洪麟之財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

第5635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

系爭土地之拍賣所得為851,000元，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9

月1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並定於113年10月11

日上午11時整實行分配，而以113年9月10日苗院漢112司執

讓字第24452號函通知兩造。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於113

年10月8日向本院民事執行處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下稱系

爭異議狀），系爭異議狀僅記載：「為鈞院執行處強制執行

案拍賣所得分配表內載數據，依法聲請及聲明異議事：緣聲

請人於113年9月11日收受貴院執行處苗院漢112年度司執讓

字第24452號號函文，通告本案拍賣所得並作分配。惟，該

分配表內載債務本金、利息計算數額與事實不符，聲請人對

此分配表存有疑義，特此陳明，並依法於收受上開函文通告

時效內（即113年10月11日前1日）向貴處聲明異議」等語，

嗣於分配期日後113年10月21日再向本院執行處具狀陳報其

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之起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

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雖提出系爭異議狀爭執系爭

分配表內所載之債權本金、利息計算金額與事實不符，然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且遲至分配

期日1日前仍未補正系爭分配表應如何變更之聲明，自難認

其異議符合法定程式。嗣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

分配表異議之訴（見本院卷第15頁），揆諸上開說明，此未

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即難謂合法，而

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駁回原告之起訴。

四、按分配表聲明異議於期間與方式上之限制，除為保障異議人

之異議權外，同時也保障其他程序當事人知悉異議權內容與

反對陳述之權利，若容認異議人得隨時追加其原不異議之事

由，將導致分配表聲明異議與分配表異議之訴之期間與程序

形同具文，令執行程序依執行當事人之隨意操弄而充滿不確

定性（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28號參照）。又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須

先經合法異議程序，且僅得就聲明異議書狀所載其認不當之

部分為之，執行法院並應就無異議部分先為分配。倘異議人

於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後，另就原無異議部分追加起訴（含

擴張訴之聲明），該追加之訴不備訴訟要件，自難謂為合法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35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原告以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

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嗣於113年10月18日關於系爭分配表

對被告提起聲明為「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

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

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內容之分配表異議之訴，並於

同年月21日向本院執行處陳報上開起訴之證明，堪認原告僅

對於系爭分配表所載利息債權之分配金額依強制執行法第39

條第1項規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佐以原告自陳其以

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範圍並未針對被告債權本金異議等

語（見本院卷第185頁），則原告除就原起訴爭執被告之利

息債權部分外，嗣於114年5月27日具狀變更、追加聲明，就

系爭分配表之分配款追加非屬異議之事由即請求應按原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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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麟所存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債權而優先分配633,07

5元予原告，被告之債權所得分配金額應由836,862元變更為

203,787元部分，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上開追加起訴部

分未符合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前段、第4項規定之分配表聲明異議即提起異議之訴證明

之方式、期間上之限制，顯然不備訴訟成立要件，且其情形

無從補正，亦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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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苗簡字第216號
原      告  徐淑璘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廖克修  
            陳金華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楊鎮愷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徐洪麟之繼承人並繼承徐洪麟之遺產，被告於民國110年間對原告所繼承徐洪麟之遺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445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繫屬，系爭執行事件拍賣上開遺產所得分配款共新臺幣（下同）851,000元，然被告所主張債權之利息以週年利率20%、15%計算之請求事由不明計算且無法定依據，業經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提出異議，並對於被告以上開債權於系爭執行事件分配表所分配金額共836,155元存有疑義，因異議系爭執行事件拍賣所得分配而依法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見本院卷第15頁）。嗣原告於114年5月27日具狀另主張其對於徐洪麟具優於普通債權之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等債權金額共633,075元未獲分配受償，拍賣徐洪麟遺產所得款項851,000元扣除規費14,138元後之剩餘可分配款836,862元，應由原告優先分配633,075元後餘額203,787元再由被告之普通債權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規定追加、變更聲明為：㈠原告優先分配徐洪麟生前照護費及身故喪葬費；被告分配本金（若有）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5%為執行清償基準。㈡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862元變更為203,787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此參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即明。又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倘異議人所提出之書狀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且未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完成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法效，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相關規定終結，或由異議人依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是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亦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應予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272號、110年度台抗字第1347號、112年度台抗字第33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分配表異議之訴，以異議人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為要件，倘其聲明異議因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而不合上開規定致不合法，所提起之分配表異議之訴，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三、經查，被繼承人徐洪麟於109年8月4日死亡，原告為其唯一之繼承人；被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徐洪麟之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執行拍賣；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亦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被繼承人徐洪麟之財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35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系爭土地之拍賣所得為851,000元，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9月1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並定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11時整實行分配，而以113年9月10日苗院漢112司執讓字第24452號函通知兩造。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於113年10月8日向本院民事執行處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下稱系爭異議狀），系爭異議狀僅記載：「為鈞院執行處強制執行案拍賣所得分配表內載數據，依法聲請及聲明異議事：緣聲請人於113年9月11日收受貴院執行處苗院漢112年度司執讓字第24452號號函文，通告本案拍賣所得並作分配。惟，該分配表內載債務本金、利息計算數額與事實不符，聲請人對此分配表存有疑義，特此陳明，並依法於收受上開函文通告時效內（即113年10月11日前1日）向貴處聲明異議」等語，嗣於分配期日後113年10月21日再向本院執行處具狀陳報其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之起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雖提出系爭異議狀爭執系爭分配表內所載之債權本金、利息計算金額與事實不符，然並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且遲至分配期日1日前仍未補正系爭分配表應如何變更之聲明，自難認其異議符合法定程式。嗣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見本院卷第15頁），揆諸上開說明，此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即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駁回原告之起訴。
四、按分配表聲明異議於期間與方式上之限制，除為保障異議人之異議權外，同時也保障其他程序當事人知悉異議權內容與反對陳述之權利，若容認異議人得隨時追加其原不異議之事由，將導致分配表聲明異議與分配表異議之訴之期間與程序形同具文，令執行程序依執行當事人之隨意操弄而充滿不確定性（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8號參照）。又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須先經合法異議程序，且僅得就聲明異議書狀所載其認不當之部分為之，執行法院並應就無異議部分先為分配。倘異議人於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後，另就原無異議部分追加起訴（含擴張訴之聲明），該追加之訴不備訴訟要件，自難謂為合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35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以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嗣於113年10月18日關於系爭分配表對被告提起聲明為「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內容之分配表異議之訴，並於同年月21日向本院執行處陳報上開起訴之證明，堪認原告僅對於系爭分配表所載利息債權之分配金額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佐以原告自陳其以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範圍並未針對被告債權本金異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85頁），則原告除就原起訴爭執被告之利息債權部分外，嗣於114年5月27日具狀變更、追加聲明，就系爭分配表之分配款追加非屬異議之事由即請求應按原告對徐洪麟所存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債權而優先分配633,075元予原告，被告之債權所得分配金額應由836,862元變更為203,787元部分，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上開追加起訴部分未符合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第4項規定之分配表聲明異議即提起異議之訴證明之方式、期間上之限制，顯然不備訴訟成立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亦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苗簡字第216號

原      告  徐淑璘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廖克修  

            陳金華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楊鎮愷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徐洪麟之繼承人並繼承徐洪麟之遺

    產，被告於民國110年間對原告所繼承徐洪麟之遺產聲請強

    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445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繫屬，系爭執行事件拍賣上開

    遺產所得分配款共新臺幣（下同）851,000元，然被告所主

    張債權之利息以週年利率20%、15%計算之請求事由不明計算

    且無法定依據，業經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提出異議，並對

    於被告以上開債權於系爭執行事件分配表所分配金額共836,

    155元存有疑義，因異議系爭執行事件拍賣所得分配而依法

    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債權利息計算部分

    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

    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見本院卷

    第15頁）。嗣原告於114年5月27日具狀另主張其對於徐洪麟

    具優於普通債權之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等債權金額共63

    3,075元未獲分配受償，拍賣徐洪麟遺產所得款項851,000元

    扣除規費14,138元後之剩餘可分配款836,862元，應由原告

    優先分配633,075元後餘額203,787元再由被告之普通債權分

    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規定追加、

    變更聲明為：㈠原告優先分配徐洪麟生前照護費及身故喪葬

    費；被告分配本金（若有）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

    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5%為執行清償基準。㈡重新分配後分

    配金額由836,862元變更為203,787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33

    頁）。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

    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此參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即明。又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

    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

    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

    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倘異議人

    所提出之書狀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

    且未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完成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

    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法效，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

    第1項、第40條之1相關規定終結，或由異議人依同法第41條

    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是債權

    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

    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

    亦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

    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應予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

    04年度台抗272號、110年度台抗字第1347號、112年度台抗

    字第33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分配表異議之訴，以異

    議人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

    為要件，倘其聲明異議因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

    具體聲明而不合上開規定致不合法，所提起之分配表異議之

    訴，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起訴不備其

    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三、經查，被繼承人徐洪麟於109年8月4日死亡，原告為其唯一

    之繼承人；被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

    銀行)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徐洪麟之苗栗縣○○鄉○○○段000○00

    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

    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執行拍賣；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亦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被繼承人徐

    洪麟之財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35號

    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系爭土地

    之拍賣所得為851,000元，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9月10日作

    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並定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11

    時整實行分配，而以113年9月10日苗院漢112司執讓字第244

    52號函通知兩造。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於113年10月8日

    向本院民事執行處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下稱系爭異議狀）

    ，系爭異議狀僅記載：「為鈞院執行處強制執行案拍賣所得

    分配表內載數據，依法聲請及聲明異議事：緣聲請人於113

    年9月11日收受貴院執行處苗院漢112年度司執讓字第24452

    號號函文，通告本案拍賣所得並作分配。惟，該分配表內載

    債務本金、利息計算數額與事實不符，聲請人對此分配表存

    有疑義，特此陳明，並依法於收受上開函文通告時效內（即

    113年10月11日前1日）向貴處聲明異議」等語，嗣於分配期

    日後113年10月21日再向本院執行處具狀陳報其已提起分配

    表異議之訴之起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

    核閱無訛。堪認原告雖提出系爭異議狀爭執系爭分配表內所

    載之債權本金、利息計算金額與事實不符，然並未就系爭分

    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且遲至分配期日1日前

    仍未補正系爭分配表應如何變更之聲明，自難認其異議符合

    法定程式。嗣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見本院卷第15頁），揆諸上開說明，此未經合法之異

    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即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

    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

    款規定，應駁回原告之起訴。

四、按分配表聲明異議於期間與方式上之限制，除為保障異議人

    之異議權外，同時也保障其他程序當事人知悉異議權內容與

    反對陳述之權利，若容認異議人得隨時追加其原不異議之事

    由，將導致分配表聲明異議與分配表異議之訴之期間與程序

    形同具文，令執行程序依執行當事人之隨意操弄而充滿不確

    定性（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28號參照）。又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須

    先經合法異議程序，且僅得就聲明異議書狀所載其認不當之

    部分為之，執行法院並應就無異議部分先為分配。倘異議人

    於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後，另就原無異議部分追加起訴（含

    擴張訴之聲明），該追加之訴不備訴訟要件，自難謂為合法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35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原告以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

    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嗣於113年10月18日關於系爭分配表

    對被告提起聲明為「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

    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

    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內容之分配表異議之訴，並於

    同年月21日向本院執行處陳報上開起訴之證明，堪認原告僅

    對於系爭分配表所載利息債權之分配金額依強制執行法第39

    條第1項規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佐以原告自陳其以

    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範圍並未針對被告債權本金異議等

    語（見本院卷第185頁），則原告除就原起訴爭執被告之利

    息債權部分外，嗣於114年5月27日具狀變更、追加聲明，就

    系爭分配表之分配款追加非屬異議之事由即請求應按原告對

    徐洪麟所存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債權而優先分配633,07

    5元予原告，被告之債權所得分配金額應由836,862元變更為

    203,787元部分，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上開追加起訴部

    分未符合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前段、第4項規定之分配表聲明異議即提起異議之訴證明

    之方式、期間上之限制，顯然不備訴訟成立要件，且其情形

    無從補正，亦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苗簡字第216號

原      告  徐淑璘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廖克修  

            陳金華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楊鎮愷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徐洪麟之繼承人並繼承徐洪麟之遺產，被告於民國110年間對原告所繼承徐洪麟之遺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445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繫屬，系爭執行事件拍賣上開遺產所得分配款共新臺幣（下同）851,000元，然被告所主張債權之利息以週年利率20%、15%計算之請求事由不明計算且無法定依據，業經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提出異議，並對於被告以上開債權於系爭執行事件分配表所分配金額共836,155元存有疑義，因異議系爭執行事件拍賣所得分配而依法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見本院卷第15頁）。嗣原告於114年5月27日具狀另主張其對於徐洪麟具優於普通債權之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等債權金額共633,075元未獲分配受償，拍賣徐洪麟遺產所得款項851,000元扣除規費14,138元後之剩餘可分配款836,862元，應由原告優先分配633,075元後餘額203,787元再由被告之普通債權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規定追加、變更聲明為：㈠原告優先分配徐洪麟生前照護費及身故喪葬費；被告分配本金（若有）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5%為執行清償基準。㈡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862元變更為203,787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此參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即明。又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前項書狀，應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必須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聲明異議書狀，並應於書狀記載異議人所認原分配表之不當及應如何變更之聲明。倘異議人所提出之書狀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且未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完成補正程序，其異議即不合法定程式，為不合法，不生異議之法效，自無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相關規定終結，或由異議人依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以解決該爭端之餘地。是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如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亦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應予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272號、110年度台抗字第1347號、112年度台抗字第33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分配表異議之訴，以異議人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為要件，倘其聲明異議因未就原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而不合上開規定致不合法，所提起之分配表異議之訴，即屬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三、經查，被繼承人徐洪麟於109年8月4日死亡，原告為其唯一之繼承人；被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徐洪麟之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執行拍賣；被告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亦聲請執行原告繼承自被繼承人徐洪麟之財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5635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受理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系爭土地之拍賣所得為851,000元，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9月1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並定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11時整實行分配，而以113年9月10日苗院漢112司執讓字第24452號函通知兩造。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於113年10月8日向本院民事執行處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下稱系爭異議狀），系爭異議狀僅記載：「為鈞院執行處強制執行案拍賣所得分配表內載數據，依法聲請及聲明異議事：緣聲請人於113年9月11日收受貴院執行處苗院漢112年度司執讓字第24452號號函文，通告本案拍賣所得並作分配。惟，該分配表內載債務本金、利息計算數額與事實不符，聲請人對此分配表存有疑義，特此陳明，並依法於收受上開函文通告時效內（即113年10月11日前1日）向貴處聲明異議」等語，嗣於分配期日後113年10月21日再向本院執行處具狀陳報其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之起訴狀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雖提出系爭異議狀爭執系爭分配表內所載之債權本金、利息計算金額與事實不符，然並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且遲至分配期日1日前仍未補正系爭分配表應如何變更之聲明，自難認其異議符合法定程式。嗣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見本院卷第15頁），揆諸上開說明，此未經合法之異議程序所提起之分配異議之訴，即難謂合法，而屬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駁回原告之起訴。

四、按分配表聲明異議於期間與方式上之限制，除為保障異議人之異議權外，同時也保障其他程序當事人知悉異議權內容與反對陳述之權利，若容認異議人得隨時追加其原不異議之事由，將導致分配表聲明異議與分配表異議之訴之期間與程序形同具文，令執行程序依執行當事人之隨意操弄而充滿不確定性（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8號參照）。又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須先經合法異議程序，且僅得就聲明異議書狀所載其認不當之部分為之，執行法院並應就無異議部分先為分配。倘異議人於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後，另就原無異議部分追加起訴（含擴張訴之聲明），該追加之訴不備訴訟要件，自難謂為合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35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以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未就系爭分配表究應為如何之變更為具體聲明，嗣於113年10月18日關於系爭分配表對被告提起聲明為「債權利息計算部分由年利20%、15%變更為法定利息年利6%為執行清償基準，重新分配後分配金額由836,155元變更為426,166元」內容之分配表異議之訴，並於同年月21日向本院執行處陳報上開起訴之證明，堪認原告僅對於系爭分配表所載利息債權之分配金額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佐以原告自陳其以系爭異議狀所為聲明異議範圍並未針對被告債權本金異議等語（見本院卷第185頁），則原告除就原起訴爭執被告之利息債權部分外，嗣於114年5月27日具狀變更、追加聲明，就系爭分配表之分配款追加非屬異議之事由即請求應按原告對徐洪麟所存生前照護費、身故喪葬費債權而優先分配633,075元予原告，被告之債權所得分配金額應由836,862元變更為203,787元部分，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上開追加起訴部分未符合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第4項規定之分配表聲明異議即提起異議之訴證明之方式、期間上之限制，顯然不備訴訟成立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亦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